
   

 

 

 

引言 

                                    

阿曼苏丹国日益将自身定位为具有吸引力的外国直接

投资（FDI）目的地，这得益于旨在改善营商环境、促进国

民经济多元化的重大法律与监管改革。这些改革是阿曼

“2040 愿景”下更广泛经济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愿景

力求减少对碳氢化合物收入的依赖，并推动私营部门增

长。 

阿曼苏丹国的商业领域主要由商业、工业与投资促进

部（MCIIP）负责监管，而金融服务管理局则对资本市场

领域，特别是公开上市公司行使管辖权。 

此轮改革进程中的一个关键里程碑，是依据第

50/2019号皇家法令颁布的《外国资本投资法》

（FCIL），该法于 2020 年 1 月 1 日正式生效，取代了原

有的投资框架，放宽了阿曼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最值得

注意的是，该法允许外国投资者持有特定类型阿曼实体最

高 100%的股本。这涵盖了除经修订的第 209/2020号部级

决定所确定活动之外的所有活动，100%外资实体被禁止从

事该决定所列明的活动（通常称为“负面清单”）。 

 

 

在阿曼以外国投资者身份开展业务 

外国实体或投资者在阿曼开展业务，必须遵守管辖外

国商业活动的法律，特别是《外国资本投资法》

（FCIL）。此外，还需遵守阿曼境内普遍适用于商业企业

的所有其他法律，其中包括：《商业公司法》（第

18/2019号皇家法令）（CCL）、《商业公司法实施细

则》（经商业、工业与投资促进部第 146/2021 号部级决定

颁布）、《商业登记法》（第 3/1974 号皇家法令）、《商

业代理法》（第 29/1977号皇家法令）、《商业法典》

（第 90/55 号皇家法令）以及《民法典》（第 29/2013 号

皇家法令）。 

《外国资本投资法》（FCIL）适用于寻求在阿曼开展

投资活动的外国投资者。“外国投资者”可包括： 

• 非阿曼籍自然人；或 

• 外国法人实体。 

 

“Trowers & Hamlins 律所会花时间真正
理解我们的需求，并始终如一地提供契合
我们具体要求的定制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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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曼设立业务 

希望在阿曼开展业务的外国投资者必须在苏丹国境内

设立经法律认可的业务存在。根据投资性质及投资者的商

业目标，可选择多种投资结构。 

尽管阿曼法律规定了多种公司形式，外国公司通常通

过以下结构之一开展运营： 

• 有限责任公司（LLC），包括一人公司（SPC）；或 

• 封闭式股份公司（SAOC）。 

在特定情形下，外国公司亦可设立分公司；但此类分

公司通常仅限于履行其已专门登记的政府合同。 

 

有限责任公司（LLC） 

有限责任公司是外国投资者在阿曼最常使用的公司载

体。 

其主要特征包括： 

• 股东责任以其出资额为限； 

• 公司治理安排具有灵活性；以及 

• 适用于中小型投资项目。 

自《外国资本投资法》出台后，外国投资者可在众多

获准行业设立 100%外资持股的有限责任公司，从而取消

了以往须由阿曼籍股东持有多数股权的历史性要求。 

有限责任公司结构因其相对简便的设立流程及运营灵

活性而被广泛采用。  

 

一人公司（SPC） 

一人公司是由单一股东持有的有限责任公司形式。自

然人和法人实体均可采用该结构。 

一人公司具备与有限责任公司结构相似的优势，同时

允许投资者通过单一股东维持对实体的全面控制。 

 

封闭式股份公司（SAOC） 

封闭式股份公司通常适用于较大型投资项目或涉及多

名投资者的商业活动。 

其主要特征包括： 

• 股本划分为可转让股份； 

• 公司治理要求包括设立董事会；以及 

• 适用于大型投资项目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该结构常用于基础设施项目、金融机构或其他需要重

大资本投入的商业活动。 

在阿曼设立业务存在所涉及的主要程序步骤，概述于

附录一（《外国投资者在阿曼设立公司程序》）。 

完成设立后，新设公司在阿曼开始运营前，还须遵守

若干行政与监管要求。这些通常涉及向各政府主管部门办

理登记，以及完成额外的许可手续。 

 

 



   

 

 

特殊经济区与自由区 

除上述形式外，阿曼还设立了若干旨在吸引外国直接

投资的特殊经济区和自由区。 

塞拉莱、苏哈尔及马祖纳自由区系依据关于规范及设

立阿曼自由区的第 56/2002 号皇家法令设立。此外，杜库

姆特殊经济区（SEZAD）系依据第 119/2011 号皇家法令

设立，知识绿洲马斯喀特（KOM）亦被认定为特殊经济

区。上述区域均设立于苏丹国境内的战略要地，旨在促进

国际贸易、物流及产业发展。特别是，杜库姆特殊经济区

（SEZAD）承载着包括物流设施和炼油业务在内的重大

基础设施项目。 

于上述区域内设立的公司可享受多项激励措施，包

括： 

a) 公司税豁免（最长可延至 30 年）； 

b) 货物与服务关税豁免； 

c) 相对较低的启动资本要求； 

d) 允许设立 100%外资持股的公司；以及 

e) 利润与资本汇回不受限制。 

阿曼持续推行旨在扩大自由区及特殊经济区数量的政

策，以进一步促进外国投资和经济多元化。 

考虑在自由区或特殊经济区投资的投资者应注意，该

等区域并不适合实体在阿曼境内从事陆上活动。此外，尽

管特殊经济区与自由区位于苏丹国境内，但《特殊经济区

与自由区法》（第 38/2025 号皇家法令）（《特殊经济区

与自由区法》）规定，各区均依据皇家法令设立，该等皇

家法令具体列明其位置、边界、优势、激励措施、豁免及

设施等内容。《特殊经济区与自由区法》进一步规定，除

非该法或设立相关区域的皇家法令另有规定，否则苏丹国

一般法律适用于该等区域，从而允许实施针对特定区域的

监管。此外，就自由区而言，管辖其运营的适用规则与制

度系专门针对相关自由区颁布。因此，适用于公司的法律

与监管要求可能因投资所设立的区域而异。 

 

 

投资者保护与投资激励 

阿曼法律规定了若干保护措施，旨在增强投资者信心

并确保外国投资的稳定性。  

法律还允许外国投资者： 

• 转让投资项目所有权； 

• 汇回利润与资本； 

• 根据适用法律进行重组或转让股份。 

阿曼亦实施了一系列旨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并改善整

体投资环境的政策措施。特别是，特殊经济区与自由区—

—包括位于杜库姆（Duqm）、苏哈尔（Sohar）和塞拉

莱（Salalah）的区域——的设立，构成了苏丹国投资战

略的关键组成部分。该等区域通常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一系

列激励措施，例如税收豁免、关税优惠、简化的许可与监

管程序，以及维持投资项目 100%外资持股的能力。 

 

阿曼国际金融中心 

2026年初，阿曼依据第 8/2026 号皇家法令设立了国

际金融中心（下称“中心”）。该中心旨在通过建立专门

监管框架，规范在中心内部或通过中心开展的金融服务，

将苏丹国定位为全球金融枢纽。该皇家法令确立了中心的

制度与监管架构，并规定中心享有法人资格，具备财务与

行政独立性。 

中心的各项活动由董事会负责监督，该董事会肩负实

现若干目标的职责，包括：将阿曼打造为全球领先的金融

中心、支持可持续经济多元化，以及最值得注意的是，吸

引区域及国际资本与金融机构，从而进一步巩固阿曼作为

具有吸引力的外国投资目的地的地位。 

 

阿曼国际金融中心的制度框架 

中心的制度框架体现了政策制定、运营管理与金融监

管三者之间的职能分离。中心董事会作为负责颁布法规、

批准监管框架及监督中心整体发展的主管机构。 

中心管理局负责中心的运营管理，包括维护在中心内

运营实体的登记册、管理基础设施与服务、确保遵守适用

法律，以及处理中心的日常活动。 

 



   

 

中心监管局作为金融监管机构，负责对金融机构及辅

助服务提供商进行许可与监督，并监督反洗钱和反恐怖融

资义务等适用金融法规的合规情况。 

该框架进一步区分了“中心机构”与“持牌机构”—

—前者指经登记或授权在中心内部或通过中心运营的实

体，后者指经监管局授权从事金融服务或相关活动的实

体。此种区分允许包括控股公司、特殊目的载体及服务提

供商在内的各类实体在中心内运营，而无需一定作为金融

机构接受监管，从而为投资与交易架构设计提供了灵活

性。 

该皇家法令还设立了专门的争议解决框架，包括中心

法院及一个负责监督仲裁与调解程序的争议解决法庭。该

框架亦就中心法院与阿曼苏丹国法院之间判决的承认与执

行作出了规定。 

该中心旨在与迪拜国际金融中心和阿布扎比全球市场

等同类中心展开竞争。鉴于中心于 2026 年初方才宣布成

立，在预计于 2026 年底启动运营之前，监管环境将如何

演变仍有待观察。 

 

 

 

 

 

 

 

 

 

 

 

作者：Fatma Al Mataani 与 Leopold Zentner 

结语 

阿曼为促进外国直接投资已历经多项改革。国际金融

中心（中心）的设立表明，此类投资促进活动仍在持续，

整体法律环境（例如在数据隐私等方面）亦已取得重大进

展。我们已观察到更多投资活动的实例，而鉴于阿曼

“2040 愿景”，我们将见证越来越多的改革以进一步推

动国民经济多元化发展。 

 

附录一 —— 外国投资者在阿曼设立公司参

考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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